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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本指导性技术文件是针对照明电器产品拆分要求制定的。

本指导性技术文件的附录Ａ为规范性附录。

本指导性技术文件由中国轻工业联合会提出。

本指导性技术文件由全国照明电器标准化技术委员会归口。

本指导性技术文件起草单位：北京电光源研究所、浙江阳光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本指导性技术文件主要起草人：屈素辉、道德宁、杨小平、吴国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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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　　言

　　在照明设备有害物质的检测中，样品拆分过程对于检测结果具有直接的影响。本指导性技术文件

根据通用要求关于均质材料的定义对样品进行拆分，将样品拆分成最终提交检测的单元，然后再进行检

测。本指导性技术文件按照明电器产品的分类，如白炽灯、荧光灯、镇流器、灯具等，分别采用举例和图

示的方法对拆分的方法和步骤进行说明。

制定本指导性技术文件的目的是为检测机构及企业在对照明电器产品进行检测拆分时提供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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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明电器产品中有害物质检测

样品拆分要求

１　范围

本指导性技术文件规定了照明电器产品及其部件和材料拆分的原则和方法。

本指导性技术文件适用产品范围为照明电器产品及其部件和材料。

２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中的条款通过本指导性技术文件的引用而成为本指导性技术文件的条款。凡是注日期的

引用文件，其随后所有的修改单（不包括勘误的内容）或修订版均不适用于本指导性技术文件。然而，鼓

励根据本指导性技术文件达成协议的各方研究是否可使用这些文件的最新版本。凡是不注日期的引用

文件，其最新版本适用于本指导性技术文件。

ＧＢ／Ｚ２０２８８—２００６　电子电气产品中有害物质检测样品拆分通用要求

３　术语和定义

ＧＢ／Ｚ２０２８８—２００６中确定的术语和定义，以及下述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指导性技术文件。

３．１

液汞　犾犻狇狌犻犱犿犲狉犮狌狉狔

室温下的汞。

３．２

汞丸、汞齐　犪犿犪犾犵犪犿

汞和锌等其他金属的合金。

３．３

汞包　犿犲狉犮狌狉狔狆犪犮犽犪犵犲

内部包有汞的金属包。

３．４

汞珠　犿犲狉犮狌狉狔犱狉狅狆

内部包有汞的玻璃珠或玻璃柱。

４　拆分原则

４．１　拆分的目标是通过适当的拆分手段来获得构成照明电器产品的均质材料。需采取适当的拆分手

段来获得均质材料，以确保拆分结果用于后续测试时，不会因为拆分不当而产生错误判断。

４．２　同一生产厂生产的相同功能、相同规格（参数）的多个模块、部件或元器件可以归为一类，从中选取

代表性的样品进行拆分，使用相同的材料（包括基材和添加剂）生产的不同部件可视为一个检测单元。

４．３　颜色不同的材料应拆分为不同的检测单元。

４．４　对于相关法律法规中规定的豁免清单中完全豁免的项目或材料，不再进行拆分。若必须拆分的，

在拆分时应予以识别。

４．５　当拆分对象难以进一步拆分且质量≤１０ｍｇ时，不必拆分，作为非均质检测单元，直接提交检测。

４．６　当拆分对象难以进一步拆分且体积≤１．２ｍｍ
３ 时，不必拆分，可以整体制样作为非均质检测单

元，直接提交检测。

４．７　表面处理层应尽量与本体分离（如涂层）；对于确实无法分离的（如镀层），可对表面处理层进行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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筛（如使用Ｘ射线荧光光谱仪（ＸＲＦ）等手段），筛选合格则不拆分；筛选不合格，可使用非机械方法分离

（如使用能溶解表面处理层而不能溶解本体材料的化学溶液溶解提取）。

４．８　在满足检测结果有效性的前提下，对于经拆分后样品无法满足检测需求量时，可采取适当归类，一

同制样，直接提交检测；必要时，可要求提交使用的原材料。

５　取样

５．１　获得均质检测单元提交检测时，应选择远离连接部位取样，并尽可能选取本体较大的检测单元样

品取样。

５．２　对于质量大于１００ｇ或面积大于１００ｍｍ×１００ｍｍ的检测单元须在多个不同位置进行取样，至少

应包括一个几何中心点和两个对角边缘点。

５．３　获得非均质检测单元提交检测时，尽可能全部取样。

６　拆分步骤及方法

６．１　白炽灯

６．１．１　典型结构

　　Ⅰ———灯头；

Ⅱ———灯泡。

６．１．２　拆分部件

　　Ⅰ———灯头；

Ⅱ———灯泡。

　　１———焊锡；

２———铜片；

３———绝缘子；

　　４———灯头基质；

５———焊泥。

　　１———灯丝；

２———支撑丝；

３———吸气剂；

　　４———芯柱玻璃；

５———排气管；

６———支撑玻璃杆；

　　７———导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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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１———内导线；

２———封接线；

３———引出线。

　　１———玻壳；

２———商标印；

３———内涂层。

６．１．３　拆分顺序

按拆分部件图编号顺序拆分。

６．１．４　拆分要求

ａ）　玻壳部分不应有芯柱的玻璃；

ｂ）　芯柱玻璃、排气管用机械方法取样；

ｃ）　灯丝、支撑丝、内导线、封接线、引出线用剪切方法分离；

ｄ）　焊锡、铜片、绝缘子、焊泥、内涂层用机械方法取样；

ｅ）　吸气剂、商标印用化学方法分离。

６．２　卤钨灯

６．２．１　典型结构

　　Ⅰ———卤钨灯泡；

Ⅱ———反射碗；

Ⅲ———玻璃前盖。

６．２．２　拆分部件

　　１———介质膜；

２———商标印；

　　３———胶泥；

４———反光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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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１———玻壳；

２———灯丝；

３———玻珠；

４———支架；

５———引线；

　　６———钼片；

７———钽片；

８———引脚；

９———灯脚。

　　１———灯头；

２———玻壳；

３———钼片；

　　４———支架；

５———引线；

６———灯丝。

６．２．３　拆分顺序

按拆分部件图的顺序进行。

６．２．４　拆分要求

ａ）　卤钨灯玻壳在小心放气后用机械方法取样；

ｂ）　玻珠、反光碗、玻璃前盖、反光碗和玻璃前盖的粘结剂用机械方法取样；

ｃ）　金属部件剪切取样；

ｄ）　商标印、介质膜用化学方法。

６．３　双端荧光灯

６．３．１　典型结构

　　Ⅰ———灯头；

Ⅱ———灯管。

６．３．２　拆分部件

　　１———灯头基质；

２———灯脚；

３———焊锡；

４———绝缘片；

５———焊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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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１———电极罩；

２———灯丝；

３———电子粉；

４———第三导丝；

５———导丝；

６———芯柱玻璃。

　　１———汞；

２———荧光粉；

３———保护膜；

４———商标印；

５———玻管。

６．３．３　拆分顺序

ａ）　因为汞容易跑逸，因此拆分需要用两个样品；

ｂ）　一支样品将灯头分离后，用于收集液汞和汞丸或汞齐、汞包或汞珠；

ｃ）　另一支样品按拆分部件图编号顺序进行。

６．３．４　拆分要求

ａ）　汞的分离应在低于２５℃的环境下进行，将排气管小心切断缓慢放气后用化学方法取样；

ｂ）　如使用汞丸或汞齐、汞包或汞珠的，应将其另行取出；

ｃ）　玻壳部分不应有芯柱的玻璃；

ｄ）　荧光粉可用机械方法刮离；

ｅ）　灯脚、灯丝、支撑丝、引线、电极罩等可用剪切方法分离；

ｆ）　导丝按６．１．４要求；

ｇ）　商标印、保护膜用化学方法分离。

６．４　启动器

６．４．１　典型结构

Ⅰ———底座；

Ⅱ———跳泡；

Ⅲ———外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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６．４．２　拆分部件

　　１———电容；

２———焊锡；

３———灯脚；

４———绝缘板。

　　１———跳泡玻壳；

２———双金属片；

３———金属杆；

４———导丝；

５———芯柱玻璃。

　　１———商标印；

２———外壳。

６．４．３　拆分顺序

按拆分部件图的编号顺序进行。

６．４．４　拆分要求

ａ）　跳泡应将泡壳１和芯柱玻璃５分离；

ｂ）　金属片、引线可用剪切的方法从芯柱分离；

ｃ）　电容器按通用要求进行；

ｄ）　如电容器、启辉泡采用焊锡和灯脚连接，则应将焊锡分离取样；

ｅ）　商标印用化学方法分离。

６．５　单端荧光灯

６．５．１　典型结构

　　Ⅰ———灯管；

Ⅱ———灯头；

Ⅲ———电容或跳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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６．５．２　拆分部件

　　１———灯头壳体；

２———灯脚；

３———焊锡；

４———灯头基质；

５———商标印；

６———焊泥。

　　１———电子粉；

２———灯丝；

３———副汞齐；

４———导丝；

　　５———芯柱玻璃；

６———排气管；

７———主汞齐；

８———玻璃杆。

　　１———玻管；

２———荧光粉和保护膜。

６．５．３　拆分顺序

ａ）　因为汞容易跑逸，因此拆分需要用两个样品；

ｂ）　一支样品按６．３．３ｂ）进行；

ｃ）　另一支样品按拆分部件图编号顺序进行；

ｄ）　导线按６．２．２导线进行；

ｅ）　启辉器按６．３进行；

ｆ）　电容按通用要求进行。

６．５．４　拆分要求

ａ）　汞的分离按６．３．４ａ）、６．３．４ｂ）要求；

ｂ）　玻壳部分不应有芯柱的玻璃；

ｃ）　荧光粉、焊泥用机械方法刮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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ｄ）　灯脚、灯丝、导丝、灯头壳体、灯头基质用机械方法取样；

ｅ）　商标印、保护膜用化学方法取样；

ｆ）　如灯脚使用焊锡，则应将焊锡与灯脚分离。

６．６　高强度放电灯

６．６．１　典型结构

　　Ⅰ———灯头；

Ⅱ———灯泡。

６．６．２　拆分部件

１———螺口灯头；

２———灯泡。

　　１———内涂层；

２———玻壳。

　　１———电弧管；

２———吸气剂；

　　３———支架；

４———导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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